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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受不受道德限制？

把一个毫不起眼、由来已久的日常用

品注册了外观专利，并且屡屡通过诉讼维

权，还频频胜诉获得赔偿，魏鹏此举，是为

了“维权”还是“捞钱”？对此，记者联系到了

魏鹏此次诉讼的代理律师，希望和魏鹏进

行一次对话，但是对方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要求。其代理律师表示，不便透露当事人的

联系方式，在法院尚未开庭，尚未有审判结

果之前，也不会对媒体作任何表态。

对此，内蒙古社会科学研究院资深经

济学研究员于光军表示，魏鹏的行为，符合

法律规定，无可厚非。小商贩售卖侵权物品

的行为，虽然是不知情，利润也很微薄，但

是确有过错，错了就要认罚。在这个环节当

中，相关的主管部门也存在监管不严的情

况，这显出了我们当下的社会经济活动中，

还存在好多不规范、有待于规范的地方。而

一直以来，大家都对这种不规范甚至不合

法的行为习以为常，这是不利于社会经济

制度正常和良性发展的。魏鹏通过诉讼进

行的维权行为，有助于推动和规范社会经

济良性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值得肯

定。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于光军笑称，

能把这种日常用品申请专利，并且还能通

过打官司来赚钱，可见其多么精明，“用呼

市方言来讲，这种人属于‘贼呼啦’，我是不

会和这种人打交道的！”

对此，内蒙古蒙晟睿律师事务所的秦

广丽律师认为，魏鹏的行为无法从道德或

者法律的原则上评价。魏鹏是为了维护自

己权益，通常来说，利益不应当成为维护权

利的道德阻碍。秦律师从我国现行法律条

文上，为小商贩们维权提出了一些依据。魏

鹏的外观专利申请日为2016年2月19日，

如果小商贩、生产者是早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已经生产销售“刮丝器”的，可以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四十五条“自国务

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起，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

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可以请求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宣告该专利权无效”的规定，以

魏鹏的专利不具有新颖性等向专利部门申

请宣告无效。此外也可以依据《专利法》第

七十五条“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

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

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

制造、使用的”进行抗辩，举出销售“刮丝

器”产品早于专利申请日的证据，证明自己

的产品没有侵犯专利权，不承担侵权责任。

针对非恶意销售该产品的小商贩，不知道

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刮丝

器，当事人须出具符合地域、行业交易习惯

的销售数据、文书等，以证明其已尽合理注

意义务，依据《专利法》第七十七条“为生产

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

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

侵权产品，能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

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来免除自己的赔偿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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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60多岁的山东人魏鹏，带着他持有的“刮丝器”外观设计专利，来到呼和浩特市，以侵犯知识产权为
由，将70多名小商贩告上法庭。在此之前，他曾经在全国多地进行过同样的维权行为，且均获得胜诉和不同额
度的赔偿。有意思的是，这个所谓的“刮丝器”，是北方人几乎家家必备、经常使用的土豆擦子！

小店来了个外乡人

老吴的五金土产小店，位于呼和浩特火车

站附近。多年来，靠着小本经营、诚信待客，虽

然没有发大财，但是也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

2020年12月，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男子进

到他家店里，点名要买一个土豆擦子。老吴的

媳妇从货架上拿出一款长条形的递给该男子，

随口说道：“10块。”该男子拿过货物仔细看了

看，让老吴媳妇给开一张收据。“买个10块钱的

土豆擦子还要开收据？”老吴媳妇虽然心存疑

惑，但还是在收据上把价格、物品名称写得清

清楚楚，递给了对方。“老板，把你们的名片给

我一张。”随后，该男子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也许是顾客今后要从我家多买货呢。”对于这

种一般只有大宗进货，或者是准回头客才提出

的要求，老吴媳妇甚至是怀着期待的心情，给

了对方一张名片。可是她没想到，这进店购物、

开收据、要名片的一系列过程，都被站在该男

子身后几米远的另一名男子用手机拍了下来。

2021年9月份，老吴突然接到了呼和浩特

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打来的电话，告知他被

人起诉了。来到法院后，老吴大吃一惊，“罪名”

是他店里卖的土豆擦子侵犯了他人的专利，属

于违法行为。起诉他的人叫魏鹏，山东人。2016

年，此人把一款“中间为钻眼铁皮，周边有木制

框架和扶把”的土豆擦子，申请注册了外观专

利，并且获得了批准，名为“刮丝器”。他店里所

出售的土豆擦子，和魏鹏注册了专利的“刮丝

器”外观极其相似。对方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

依法向老吴提出2万元的赔偿。如果老吴愿意接

受调解，可以只赔偿5000元。对这如从天降、毫

无准备的官司，老吴觉得非常冤枉，自己就是个

卖五金土产的小商贩，怎么就和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扯上了关系？卖个土豆擦子也就挣几块钱，

无论是赔偿5000元还是2万元，都太离谱了吧！

尽管老吴觉得冤枉，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法院的

工作人员告诉他：如果不接受调解，那么就只能

立案审判处理。更让老吴感到吃惊的是，这个魏

鹏，竟然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理由，在呼和浩

特市起诉了70多位和他一样的小商贩。

难道是个圈套？

老吴告诉记者，大概在 2020 年 5 月份，一

名外地男子来他店里推销这款土豆擦子，声称

便宜、好用、好卖，每个土豆擦子只需要两块

钱。面对对方热情的推销，老吴本着试试看的

心态，一次性购买了二三十个，进货价也就几

十块钱。就算这些土豆擦子都卖完，也就挣个

二百来块，可没想到土豆擦子还没卖完，他就

成了被告。所以他怀疑，上门推销土豆擦子的

人，和起诉他的人是一伙的，这就是个圈套。在

采访中，多名被起诉的小商贩向记者的描述，

和老吴所说的过程如出一辙。这些小商贩认

为，这种土豆擦子自古有之，和菜刀、擀面杖一

样，是家家户户的生活常用品，怎么就成了专

利产品？即便是专利，他们也是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销售的，获利微薄，让他们赔偿这么多钱，

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发现，2016年

2 月，魏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

“刮丝器”的外观设计专利，并于同年

获得批准。此后，他在全国多地专注于

维护“刮丝器”知识产权的诉讼。被起

诉者多为小商贩，索赔标的基本上都

是1万元以上。

2019年，魏鹏状告济南槐荫赵一

帆百货商店，称其售卖的“刮丝器”侵

犯了他的外观设计专利，索赔3万元。

2020年底，法院判决该百货商店赔偿

1万元；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状告

中牟县鼎鑫酒店用品商行，索赔 3 万

元，法院判决被告赔偿 1 万元；2020

年，在上海将电商刘某英，绥德县二圪

蛋土产店和平台公司一同告上法庭，

索赔 3 万元，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判决

刘某英赔偿原告7000元，绥德县二圪

蛋土产店赔偿 5000 元；2020 年，在浙

江省杭州市状告王某刚在淘宝店售卖

侵权刮丝器，索赔3万元，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判处王某刚赔偿 1 万元。上

述案例，只是相关维权案例的一部分。

最近一次案例，是由陕西省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判决的，比较具有代表性。2021年3

月份，魏鹏在陕西省西安市起诉当地

商贩陈某某，以其销售的“刮丝器”侵

犯了他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为由，要求

对方停止侵权行为，赔偿 15000 元并

且承担诉讼费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涉案专利所附

着的产品作为家用日常小工具，外观

识别性较低，普通人辨别外观专利较

为困难，不宜对经营者在购进涉案商

品时的注意义务施以较重负担；涉案

产品售价极低，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

其因被告侵权所受损失，被告销售该

侵权产品获利极微，虽无法确定其因

侵权所获利益，但可预见的范围内亦

不会产生较大获利；被告经营规模不

大，涉案产品只是被告经营范围中的

一种商品。因此，法院根据原告专利权

的类别、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

原告为调查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合

理费用等因素，酌情认定被告的赔偿

金额为 1000 元。一审判决后，原告魏

鹏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记者在查询中还发现，除获得“刮

丝器”外观设计专利并频频通过法律

维权之外，魏鹏还申请过一款“蔬菜擦

丝器”的外观设计专利，并于 2011 年

获批。获得该项专利之后，魏鹏在广东

省揭阳市状告某生产企业侵权，索赔

15万元，但是最终败诉。

魏鹏注册

了外观专利的

“刮丝器” 小商贩售卖的土豆擦子

已在全国多地成功获赔


